
用户：  密码：      登录 注册   网站首页         在线投稿

 

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 | 生命伦理 | 环境伦理 | 经济伦理 | 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 | 科技伦理 | 法律伦理 | 媒体伦理 | 网络伦理 | 性和婚姻伦理

国际伦理 

首页 → 学术文章 → 生命伦理

马永慧：可否允许器官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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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道义论和后果论角度反对器官买卖，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器官买卖将人体器官

商品化，侵犯了人的价值，同时，在器官买卖中卖者的自主性和知情同意是难以做到的；器官买卖足以

使器官移植技术只能为少数有钱人服务，变成富人的专利，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富人对穷人的

剥削。并在论证当中分别反驳了国外颇为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器官买卖 商业化 自主性 剥削 

  

作为“21世纪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给无数遭受病痛折磨身患绝症的病人带来了福音，然

而，供移植用人体器官的供不应求现象一直制约着器官移植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

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靠药物

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如果把这一数字加上，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数与器官捐

献数的比值将拉大到30：1[[1]]。因而，供体器官的缺口非常大。而这一现状在我国尤其严重，供移植

用人体器官供应严重短缺，远远不能满足移植的需要，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获得移植器官的框架已经过

时。这个框架的特点是单纯强调自愿捐赠，强调自愿性是对的，如果单纯强调自愿，而不做其他任何配

套工作，这种自愿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我国卫生部也在近期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

行办法”，这对已获得器官的临床使用有了管理办法，但获得、管理器官的“上游”，尚无法规出台。

为最大限度的增加器官来源，办法之一就是将移植用的人体器官商品化。最近英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发表

多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英国著名伦理学家John Harris更是在2002年和2003年在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

l)上发表文章提出建立一个政府监管，规范严格的市场来进行器官交易[[2]]，以确保穷人不至于受到价格

上的剥削，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保证了供移植器官的质量，某种程度上甚至缩小了贫富差距，消灭

了器官黑市，这些支持允许器官买卖的论据听上去颇有道理，很多反对允许器官买卖的理由并不都能成

立，但允许器官买卖仍要受到来自道义论和后果论的挑战。 

 

1，来自道义论的挑战：器官买卖把人体器官变成了商品，是对人类价值的极大贬值，使人们长期

以来所确立的生命无价的人生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不仅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也是对人

类尊严的亵渎。 

器官究竟是人的财产，还是人本身？这牵涉到人是否对其身体拥有所有权，诚然，每一个人享有人

身自由权，一个人要享有人身自由权，他应对自己的身体享有完全的支配权，不容别人随意侵犯，如果



他做不了自己身体的主人，如果他的身体要受其他人的主宰，他就不可能成为任何客体的主人，因此，

从维护社会关系，界定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如果一定要决定器官归属的话，器官只属于其所依附的

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随意行使这种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随意的转让，出售其器官

和组织，人处理自己身体的自由要受到两个限制：一是不能伤害他人，二是不能损害人的尊严，器官是

人的一部分，是人尊严的一部分，将人体器官商业化，是对人尊严的侵犯。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Willi

an May所说：“如果我花钱买诺贝尔奖，那么我玷污了诺贝尔奖的名声；如果我从政府那儿买豁免权

（国内战争时期曾允许这样做），那么就损害了市民的人格；如果我买卖儿童，我就不配为人父母；如

果我出卖我自己，我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3]]器官买卖将人身体的一部分物化，商品化，那么，人

体是否就是一个各种器官的集合体呢？如果肾脏、肝脏可以定价，那么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作为总体被定

价呢？ 

非常重要的是，在器官买卖中卖者的自主性和知情同意是难以做到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那个勇夫不是出于真正自愿，而是在大把金钱引诱的结果。在器官交易中，卖者不可能做到充分的完全

的自愿，他的自主性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买者得到了宝贵的救命资源，而卖者得到了金钱，这通过买

卖合同完成的交易，看似是在充分尊重了器官出卖者意愿表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实际上，它却是器官

出卖者在丧失了其他经济来源又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无劳动能力或虽有劳动能力但却找不到工

作）的情况下，所被迫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贫困的人在面对他们和其子女都要饿死的威胁，提供金

钱来换取他们的器官将会是很大的诱惑而让他们无法拒绝，即使那些原本非常反对器官买卖的人，也将

会如此，更危险的是，一个健康状况并不允许捐赠一颗肾脏的穷人，在给予大笔金钱的诱使之下，会做

出不理智的决定。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单纯的利他主义的良好动机，充分自愿的捐赠器官，这常常在亲

属之间的器官移植中有所体现，无私，行善的利他主义精神值得称颂和发扬，但在器官买卖的情况下，

这种精神会被大大挫伤。 

国外常常有这样的报道，一个富人在需要肾脏移植的时候，常常会有原本素昧平生的穷亲戚“出面

相认”，并非常自愿地强烈要求给他捐赠器官，捐赠之后，又会收到数额巨大的“营养费”，看似血浓

于水的亲情背后，隐藏的是穷人的无奈和绝望，他的自主权得到尊重了吗？他真正表达了自主愿望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不是一种捐赠行为，而是一种获利期待。这尚且是在器官买卖未合法化情形出

现，如果允许器官买卖，金钱的作用就更加肆意的践踏着穷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种变相的胁迫，面对温

饱都尚未解决的家人，养家糊口的压力和金钱的诱使，一个父亲很容易就会出卖自己的肾脏，他不可能

做到充分知情的自愿。 

有人会说，社会允许有些人可以从事高危险的行业，比如，煤窑下的矿工，深海潜水员，极地探险

者，著名伦理学家J Savulescu[[4]]有这样的例子：一对夫妇为了能让孩子上较好的贵族学校，放弃了环

境优良的公寓，而是选择了一处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居住，这也是人们面对金钱的自愿选择，既然社会

允许他们面对经济压力从事对身体具有一定危害性的工作，或者这项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既然

尊重他们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允许人们自愿的出卖自己的器官呢？这看似有理，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会

发现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种危险和伤害完全不足以与卖掉一个身体重要器官相提并论，因

为，无论矿工还是深海潜水员或是其他从事高危险行业的人，至少可以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尽量将这

种危害降到最低，人为的避免或是减少一些身体的损害，况且这种损害也不是明确的有创伤性的，但是

器官卖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摘除一个器官对身体的伤害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注定会发生的。其次，有

人或许会说，极地探险者这样的人还常常会面临死亡的危险，这也是他的自主选择阿，为什么人们自主

卖掉器官就不可以？但是，极地探险的死亡危险毕竟不是必然的，这是几率较小的、偶然发生的事件，

但是摘除器官的危害则是必然的、显而易见的、注定的。况且，深海潜水员，极地探险者之所以从事这

样的行业，很难说他们是单纯为了金钱，或许对有的人来说更多的是为了享受这项极具挑战性的行业带

来的乐趣，和从事这个职业的成就感，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而出卖器官者为什么总是穷人呢？

这时候，金钱完全凌驾于穷人的自主性之上，使他们的自愿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与伪善，因此，试图用从



事高危行业的自主性来类比出卖器官的自主性，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来自后果论的挑战：器官买卖足以使器官移植技术只能为少数有钱人服务，变成富人的专利，

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物以稀为贵”，器官买卖不仅把人体器官变成商

品，而且是昂贵的商品。这种商品多数人无力购买，只有少数富人才买得起，穷人只有作为“货源”供

富人“选购”，西方有支持器官买卖的学者认为，器官买卖不仅不会导致剥削，反而会缩小贫富差距，

因为富人不仅需要负担手术费用及后续的维持抗免疫排斥药物的费用，还需要承担购买器官的费用，而

即使不允许买卖，器官移植这项昂贵的手术本身就是少数有钱人才承担得起的。这种说法看似是为穷人

考虑，事实上只是将可以承担这项手术的人的范围更加缩小了些，只有那些占人类极小比例的VIP才可

以享受这项手术带来的福利，而占人类大部分比例的穷人和中等阶层都是望尘莫及的，一个中等收入家

庭的孩子，经过亲属的集资或许可以承受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还需要花钱购买肾源的话，他就只能在绝

望中死去。 

1983年美国医生雅各布斯建议成立“国际肾脏交易所”[[5]]，就是将第三世界的贫民视为“货

源”，购得贫民的肾脏，然后销往美国，卖给有钱人，西方有学者戏称，印度人由于贫困不能移动，但

他们的器官却可以周游世界。器官买卖使得由医疗决定的问题变成由经济决定的问题，一位并非那么迫

切需要器官的有钱人可以插队到前面，而有急需但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则必须等待。 

英国著名伦理学家Harris这样为器官商业化辩护：既然社会允许穷人为了生计可以出卖劳动，为什

么不能出卖器官呢？况且允许器官买卖只能是增加了穷人改善生活的一个选择，有什么不可以呢？[[6]]

但是，劳动和器官能一样吗？人的劳动是可以再生的，劳动力经过必要的物质资料支持和休息，可以再

生劳动，只要没有丧失劳动力，劳动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大部分器官却不可以，现在全球器官移植主

要是肾的移植，人体有两个肾，虽说有科学资料表明摘除一个肾对于人体生命的直接危害并不大，剩下

的一个肾足以维持全身的代谢，但是如果剩下的那个肾一旦衰竭了呢？对于穷人来说，这就等于走到了

生命的尽头，毕竟肾脏是不可再生的。设想一个父亲为了承担女儿的医疗费用，而要出卖自己的器官，

这样做应该允许吗（尽管这是穷人出卖器官常见的原因之一）？这样做是可以挽救孩子的生命，是可以

改善家庭的境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竟然允许家庭只能用出卖器官来改善家庭境遇的话，这个社会本

身就成了问题：一无所有的极其贫困的穷人，连劳动力都没得出卖，出卖器官就成为维持生计，甚至脱

贫致富的手段，这还是一个人类社会吗？显然，试图用出卖劳动力来类比出卖器官是讲不通的。 

 

3，其他反对理由：允许器官买卖可能会导致医学犯罪，买卖器官本身就是犯罪，而它又会带来更

深层次的犯罪，急需器官的病人往往不惜出高价来购买，而这巨额的刺激会使一些不法分子丧失理智，

可能会强行摘取或是盗取无辜者的器官来贩卖，1997年，美国的新奥尔良州盛传一则Urban Legend，故

事就是讲一青年男子去酒吧，被陌生人灌下混有麻醉药物的酒，结果肾脏被盗的事情，且不论是空穴来

风还是确有其事，在器官买卖不被允许的美国社会，都有这样的谣传，要是器官买卖被允许，巨额的金

钱诱惑，相信这样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贩卖人口，盗取尸体很有可能都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会给

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允许器官买卖将器官商品化，器官作为人体的一部分，同样享有人的尊严，因而这也是把人商品化，

这是对人尊严的侵犯，器官进入市场，据种种评定标准被定价，在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多

的人体组织和器官都可以被移植，人体作为器官组织的集合，有什么理由相信不会被定价呢？若有朝一

日我们在每日的财经节目上看到最新的当日器官统一价，会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 

 

4，如何增加移植器官来源：要想从根本上禁止器官买卖，需要有合适的器官捐献激励机制，国外

较为成功的经验便是推定同意原则，目前欧盟已有13个国家采用这项政策，但也有学者质疑推定同意在

实际操作上，使得捐献遗体或器官成了公民的一项普遍义务，公民若想保持遗体的完整性，则一定要在



生前作出拒绝捐献的意思表示。所以，推定同意原则注重的是社会利益，并加重了社会成员的义务负

担，在我国并不十分适用。 还有些国家允许对活体器官捐献者实行一些新的物质激励措施，这其中包

括纳税上的减免，以及进行器官捐赠时到受体所在地进行器官摘取时差旅费、住宿费、误工及营养费等

的种种优惠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器官捐献者的数量，这些较为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审慎的考虑

后都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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